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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已平稳度过发热门诊、急诊
和重症患者三个高峰，备受关注的农
村地区疫情未出现明显反弹，全省疫
情形势整体平稳有序。”1月28日上午，
春节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四川省卫
生健康委召开委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例
会暨全省卫生健康系统收心工作会
议，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徐斌在
会上通报情况。

正常医疗秩序逐步恢复
未发现新病毒序列

“四川省新冠病毒感染高峰已过，
新发感染下降趋势明显，春节期间各
地坚持开展新冠疫情多点监测，病毒
全基因组测序110个，未发现新病毒序
列；全省 3078 个民政服务机构未发生
规模性感染。”省卫健委疫情防控组给
出一组数据。

“春节期间全省在院阳性患者和重

症患者持续下降，未出现明显的救治小

高峰和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正常医疗

秩序正逐步恢复。”省卫健委医疗救治组
也发布一份初步统计结果：1月1日以
来，截至1月27日，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床
位使用率从96.89%降至60.04%，ICU床
位使用率从87.50%降至49.73%。在院
阳性患者数量从前期最高八万余人下降
至八千余人，医疗秩序恢复良好。

数字背后，是全省疫情防控措施

的持续优化。以重点人群医疗服务为

例，春节期间，四川为重点人群提供每

周不少于2次的“三观察”（观察是否存
在“沉默性缺氧”表现，观察健康状况
是否异常，观察基础疾病是否加重）

“两检测”（抗原检测，体温检测）“一上

门”（上门发放健康包）服务，累计开展

健康服务 272.6 万人次；各县（市、区）
以乡镇为单元组建 8800 余个“巡回诊

疗队”，对辖区内乡镇卫生院、情况复

杂的村和养老院等福利机构进行巡

诊，面对面为群众提供医疗救治和健

康监测服务，统筹配送药品和必要设

备等物资至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

春节前后全省卫生健康系统还开展

“下基层、察实情、大走访”活动，指导

各地建立药物储备日监测、日调度机
制，动态调整药品和检测试剂储备量，
节前为全省4.48万个村卫生室免费配
备指夹式血氧仪9万余个等。

近期发生大规模本土疫情
可能性较低

春节期间疫情形势平稳有序，下一
步怎么看？怎么干？疫情防控专家、省
疾控中心副主任周久顺作出研判：“春
节期间疫情处于低位波动，近期发生大
规模本土疫情以及输入新毒株引发规
模性疫情的可能性较低，但大家要继续
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当前新冠疫情还存在不确定性，
各地要持续加强疫情监测和形势分析，
有针对性做好重点机构防控。”省卫健
委疫情防控组相关负责人、疾控处处长
马俊表示，接下来将密切关注新冠病毒
变异株输入传播情况，加强重症和死亡
病例流调、重点人群防护、疫苗接种和
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

“春节医疗救治服务仍在持续，目
前春节人员流动加大健康服务工作难
度，少部分新冠重症患者救治仍存在
难度。”省卫健委医疗救治组相关负责
人、医政医管处处长李冰说，接下来将
继续严格落实每周不少于 3 次和 2 次
的规定频次，对全省重点与次重点人
群进行全覆盖健康服务，依托省市县
三级重症救治体系和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省人民医院等四家高水平综合医
院分片包干会诊机制，强化专家下沉

和集中收治，突出危重患者救治和多

病共治，持续推进正常医疗秩序逐步

恢复，全力保障临床用血需求和重症

患者恢复期血浆用血等。

徐斌表示，接下来将紧盯重点场

所、重点人群、重点机构，确保医疗服

务、药品配备、防护物资、疫苗接种、转

诊机制五个到位；继续加强新冠病毒

新型变异株监测，特别要关注境外输

入新冠病毒变异监测，为早期疫情预

警提供决策依据；加强综合医院和疾

病控制机构复合型、融合型、领军型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等。 据“川观新闻”

四川生育登记将取消结婚限制
凡生育子女的公民，均应办理生育登记

1月28日，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
《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简
称《办法》）将于2月15日施行，有效期
五年，在生育登记、信息共享等方面更
加便民。

在广泛征求相关部门、基层及社
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省卫生健康委
对 2019 年 3 月 20 日出台的《四川省生
育登记服务办法》（共十四条）进行修
订完善，形成的《办法》共十六条，主要
修订了四方面，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
对此进行了解读：

《办法》增加了信息共享的要求。
比如，《办法》第六条规定：支持“婚育
一件事”一次办。这意味着加强了与
民政、公安部门的信息共享 。

“‘婚育一件事’一次办是指，一

方或者双方户口所在地在四川省内
的当事人，可在民政局办理婚姻登
记的同时，一并请民政工作人员代
办或协助群众完成生育登记、婚姻
状况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变更婚姻状
况）、夫妻投靠户口迁移三项业务，让
群众少跑腿。”省卫健委相关处室负
责人拿出 1 月省卫健委、民政厅和公
安厅联合制定的《四川省“公民婚育
一件事”系统操作手册》介绍说，当
事人选择在“婚育一件事”办理生育
登记时，由办理人员录入数据项，系
统会自动推送生育登记信息至“四
川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卫健部门
查收当事人提交的生育登记相关信
息后，当事人即可登录“四川政务服
务网”下载、打印《生育登记凭证》。

生育登记由当事人自愿申请办理，
不是必须办理。

《办法》也简化了生育登记的要
求。《办法》第五条规定：网上办理生育
登记的，上传证件原件照片或扫描件
进行实名认证并提交登记表完成信息
审核；身份证或户口簿等有效证件可
以调取电子证照的，免予上传。

这意味着，网上办理生育登记时，
可通过政务服务平台采集信息的不再
要求当事人上传相关材料。“过去群众
进行生育登记时，需上传身份证和结
婚证照片，现在实现电子证照共享，只
要在四川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能调
阅到既往的相关材料，群众不用再重
复提交。”该负责人说。

《办法》更改了对登记对象是否结

婚的限制条件，将“夫妻应当在生育前
进行生育登记”更改为“凡生育子女的
公民，均应办理生育登记”。

“生育登记的登记主体从夫妻变
成凡生育子女的公民，这一修改是将
生育登记的重心转移到生育意愿和生
育结果上来，回归人口监测及生育服
务本位。 ”省卫健委相关处室负责人
表示。

《办法》还更改了办理登记生育时
生育数量的限制。将“办理生育登记
的情形：1.夫妻生育第一个子女的；2.
夫妻生育第二个子女的 ”更改为“凡
生育子女的公民，均应办理生育登
记”。省卫健委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
这意味着不再限定办理生育登记的孩
次。 据“四川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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